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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档案安全管理应急处置预案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、科、所：

为进一步加强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安全管理，杜绝各类档案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。根据福建省档案局关于档案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档案安全管理应急处置预案（修订）》。现予下发，请各部门分管档案负责人及专、兼职档案员认真学习贯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2月30日
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3年12月30日印发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档案安全管理应急处置预案（修订）

为了确保学院档案资源的绝对安全，保留学院发展的真实历史面貌，增强档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减少档案损失，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根据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的原则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档案安全事故的确认

学院内发生的失火、失盗、泄密、水（洪）灾、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危及到学院及各处室、系（部、院）档案室档案安全的事件，以及综合档案室档案库房发生的安全事故。

二、档案管理及档案安全管理机构设置

学院成立档案管理领导小组，由院长任组长，副院长、副书记任副组长，成员为党政办、党群处、人事处、总务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保卫科、财务科、现代教育技术中心、高教所负责人，下设档案安全管理工作小组，组长为保卫科科长，成员为党政办档案员及各处室、系（部、院）兼职档案员。

三、档案安全事故的报告

档案安全事故发生后，责任人应立即将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事故类别、造成的损失、原因及经过等事故有关信息，按事故程度及时向主管领导和省教育厅、省档案局报告，一般事故应在2小时内报告，重大事故应在半小时内报告，情况紧急的，可先电话报告，再详细报告。

四、档案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及步骤

若档案安全事故发生后，按照分级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学院的档案安全管理小组相关人员应在第一时间内赶赴现场，会同相关责任人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施救，并采取紧急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，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。

档案安全管理相关处理程序与步骤如下：

1．领导和相关责任人员应立即赶赴现场。

2．相关责任人员应将情况及时报告安全管理领导，根据情况再向上级领导汇报。

3．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。

4．抢险结束后对受损档案情况进行处理、统计。

5．做好事故发生后档案的修裱、复制等抢救工作。
6．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。

7．做好事故情况通报工作。

五、档案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

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参照《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、《档案法》以及学院有关安全管理制度，对事故责任的领导和相关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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